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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

规定，本着对股东负责的态度，尽职地履行了监事会的各项职责。对公司经营运

作、收购及出售资产、重要投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等事项进行

了监督和审查。 

监事会对公司经营运作情况的监事意见： 

⑴ 公司的决策程序合法，已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报告期内，为贯彻

落实《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根据公司已制定的内控实施工

作方案，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各个环节进行梳理、测试，公司总体的内控制度健全

有效。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⑵ 经审阅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该报告已真实反映

了公司 2015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⑶ 报告期内，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共计 80.51%的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规划，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

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

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⑷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关联交易。 

⑸ 关于对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局已对所涉及的事项作了说明，经监事会审查，同意董事局对该事项所



作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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